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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诉讼涉案金额：9,501.17 万元及利息等。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大高新”、“公司”）在前期已对本次诉讼案件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了负债、计提了相关费用。黑龙江省龙构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构建筑”）与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红博商贸城（以下简称“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件

执行完毕后将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涉及公司所属资产将用于抵偿公司债权人的相

应债务。本次其他两项诉讼案件存在尚未执行或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如公司子

公司哈尔滨龙丹利民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丹利民”）的资产被拍卖，将

对龙丹利民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

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近日收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中院”）（2021）

黑 01 执 1411 号《执行裁定书》、（2021）黑 01 执 1411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2019）黑 01 民初 8号《民事判决书》、（2019）黑 01 民初 9号《民事判决书》

及（2018）黑 01 执 35 号《执行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阳支行（以下简称“龙江银行南阳支

行”）与龙丹利民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龙江银行南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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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执行人一：龙丹利民

被执行人二：黑龙江乳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黑乳集团”）

被执行人三：白城龙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城龙丹”）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7 年 5 月 23 日，龙江银行南阳支行与龙丹利民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与黑乳集团、白城龙丹签订《保证合同》。2017 年 6 月 2 日，龙江银行南

阳支行向龙丹利民发放流动资金贷款 2,000 万元。龙丹利民以其坐落于哈尔滨利

民开发区珠海路南的三处房屋、哈黑公路西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龙丹利民的

12 套机器设备为《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2018 年 5 月 22

日，龙江银行南阳支行与龙丹利民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黑乳集团、白城龙

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龙丹利民以前述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为

《借款展期协议》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后由于龙丹利民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按

期偿还借款本息的义务，龙江银行南阳支行提起诉讼。哈中院经审理后作出（2019）

黑 01 民初 1794 号《民事判决书》。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0）。

（三）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哈中院两份《执行裁定书》。

哈中院（2021）黑 01 执 141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1、查封被执行人龙丹利民所坐落于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珠海南路的三处房

屋（房屋所有权证号分别为：房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3 号、房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4 号、房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5 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呼国用（2003）

字第 00104 号）（不动产单元号：230111034001GB00500F00020001）进行查封；

2、查封被执行人龙丹利民所有的利乐枕无菌灌装生产线 4 套、利乐枕式无

菌灌装生产线 3套、利乐无菌枕式灌装机 3套、中亚全自动预制杯灌装封口机 1

套、中亚全自动智能高速预制杯装箱机 1套（动产抵押登记编号：哈呼市监抵登

字第（2017）第 0007 号）；

3、本次房产及土地查封期限为 3年、机器设备查封期限为 2年；

4、在查封期间，被执行人负责保管被查封财产，被执行人可以使用被查封

财产，但因被执行人过错造成被查封财产损失的，应由自己承担责任。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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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转移被查封财产，不得对被查封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

行为。

哈中院（2021）黑 01 执 1411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拍卖被执行人龙丹利民为本案抵押的下列财产：

1、龙丹利民所坐落于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珠海南路的三处房屋（房屋所有

权证号分别为：房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3 号；房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4 号；房

权证哈利字第 JD000995 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呼国用（2003）字第 00104 号）

（不动产单元号：230111034001GB00500F00020001)；

2、龙丹利民所有的利乐枕无菌灌装生产线 4套、利乐枕式无菌灌装生产线

3套、利乐无菌枕式灌装机 3套、中亚全自动预制杯灌装封口机 1套、中亚全自

动智能高速预制杯装箱机 1套（动产抵押登记编号：哈呼市监抵登字第（2017）

第 0007 号）。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山东莱钢建设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莱钢”）与红博

商贸城工程款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 山东莱钢

被告一： 红博商贸城

被告二：工大高新

被告三：哈尔滨红博物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博物产”）

被告四：哈尔滨红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博物业”）

（二）案件基本情况

2011 年，山东莱钢与红博商贸城就红博商贸城出入口工程及其精品店、马

戏城工程分别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前述工程于 2015 年完工。因建设

工程施工款结算事项存在纠纷，山东莱钢向哈中院递交了两份《民事起诉状》，

因红博商贸城为公司的分公司，同时要求公司为红博商贸城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

诉讼请求判令向原告支付出入口工程的工程款 30,455,645.96 元，向原告支付精

品店、马戏城工程的工程款 44,012,884.76 元，二项工程款合计 74,468,530.72

元及利息等。申请追加红博物产、红博物业为本案被告。案件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分公司涉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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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三）案件进展情况

哈中院经审理后作出两份《民事判决书》。

哈中院（2019）黑 01 民初 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山东莱钢工程款 26,534,256.56元（含总工程款5％的质保金2,714,212.83元）；

2、被告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山东莱钢工程款利息（其中 2、3、4号雨棚出入口相关工程以 8,688,983.68 元

为基数，自 2013 年 7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利率 6％计息；1 号雨棚出入口工程以 15,106,060.05 元为基数，

自 2016 年 3 月 13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

款利率 6％计息；2、3、4号雨棚出入口相关工程质保金以 1,088,893.88 元为基

数，自 2015 年 2 月 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

期贷款利率 6％计息；1号雨棚出入口工程质保金以 1,625,318.95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9 月 4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

利率 6％计息。）；

3、驳回原告山东莱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227,299.62 元，由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负担

201,768.88 元，由山东莱钢负担 25,460.47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红博商贸

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负担。

哈中院（2019）黑 01 民初 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1、被告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山东莱钢工程款39,237,977.39元（含总工程款5％的质保金3,184,398.87 元）；

2、被告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

山东莱钢工程款利息（其中精品城、马戏城工程以 24,357,818.70 元为基数，自

2013 年 11 月 4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

利率 6％计息；精品城、马戏城工程质保金以 2,347,187.58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1 月 4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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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息；精品店玻璃幕墙工程及其他工程以 11,457,014.45 元为基数，自 2016

年 3 月 1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利率

6％计息；精品店玻璃幕墙工程及其他工程质保金以 837,211.29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11 月 4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1-5 年期贷款

利率 6％计息。）；

3、驳回原告山东莱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18,381.46 元，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负担

283,840.62 元，由山东莱钢负担 34,540.84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红博商贸

城、工大高新、红博物产负担。

三、龙构建筑与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件基本情况及

进展

（一）案件当事人

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

被执行人一：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展中心”）

被执行人二：红博商贸城

被执行人三：工大高新

（二）案件基本情况

龙构建筑与会展中心、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件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哈中院在执行该案

件中，因三被执行人至今仍未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现对被执行人工大高新位

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上的消防水池、变电设备、铁路专用

线及哈特建设库存予以评估，其价值为 9,239,470.00 元。以该价值为拍卖底价

进行网络拍卖，第一次拍卖流拍。申请执行人龙构建筑向哈中院申请，以第一次

流拍保留价接收上述财产。

（三）案件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哈中院（2018）黑 01 执 35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将被执行人工大高新位于哈尔滨市香坊区香福路 43 号土地使用权上的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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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变电设备、铁路专用线及哈特建设库存（以黑天极惠评字［2022］第 026

号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准），以 9,239,470.00 元的价值以物抵债给申请执行人

龙构建筑，抵偿其所欠部分债务。上述财产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申请执行人时起

转移。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前期已对本次诉讼案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确认了负债、

计提了相关费用。龙构建筑与红博商贸城、工大高新履行和解协议纠纷案件执行

完毕后将导致公司资产减少，涉及公司所属资产将用于抵偿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债

务。本次其他两项诉讼案件存在尚未执行或尚未执行完毕的情况，如公司子公司

龙丹利民的资产被拍卖，将对龙丹利民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具体对公司损

益产生的影响尚不能确定，以公司年度审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